
关于完善核证制度促进我国农业食物系统绿色低碳

转型发展的建议

摘要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，我国进

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。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

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。我国农业食物系

统碳排放总量高，排放强度低，在确保粮食有效供给和国民膳食结构

改善的基础上，需尽快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核证标准化体系和交易市

场，借助金融市场补偿机制提升产业附加值，建立健全农业碳排放核

证机制，在“双碳”战略指引下，积极稳妥推进农业食物系统绿色低

碳转型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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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农业强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2023 年

中央一号文件也将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作为头号

任务。在构建“1+N”政策体系、全面实施“双碳”战略的背景

下，亟需完善核证制度促进我国农业食物系统绿色低碳转型高质

量发展。在“双碳”目标下，农业食物系统急需技术革新和低碳

转型，实现“低投入 - 高产出 - 低排放”的发展范式。当前，我

国农业碳排放核证制度尚不完善，亟需尽快重启自愿减排交易市

场，加快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核证标准化体系，加大农业减排固碳

项目开发力度，加强核证机构监管、提升核证能力，健全农业碳

排放核证制度。

一、我国农业碳排放核证制度及农食系统低碳转型现状与

问 题

（一）核证制度初步建立，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停滞已久，

核证机构水平参差不齐

自 2012 年起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展了为期 5 年的试

点，初步建立了我国碳排放核证制度。由国家发改委指定的第三

方审定与核证机构（DOE）在整个核证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

用，国家发改委相继批复了 12 家 DOE。试点期内，我国共计开

发 2 891 个自愿减排项目（CCER），备案减排量累计为 7 800 万

吨，其中涉农项目极少。2021 年 7 月，生态环境部启动全国碳

配额交易市场（没有包含农业行业），但 CCER 市场至今仍处于

暂停状态。随着我国“双碳”战略的稳步推进，何时重启国家级

CCER 市场、重启后对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补偿调节机制如何，

均是目前业内广泛关注的问题。另外，在全部核证机构中，专门

从事农业碳排放核证的只有中国农业科学院 1 家，因农业 CC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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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极少，DOE 也难以发挥重要作用。DOE 总体表现在业内有

目共睹，为推动国家碳市场建设及核证制度的完善做出了突出贡

献，但各核证机构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并不均衡，个别机构人员

专业素质和服务质量有待提升。

（二）我国农业食物系统碳排放强度低，减排模式单一，低

碳发展与提质增效难协调

2020 年，我国农业食物系统碳排放约 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，

其中农畜牧业产前产中阶段占比 90% 以上。我国农业食物系统

碳排放强度总体较低，其中单位农业国民生产总值碳排放（1.42

吨 CO2e/ 万元）、人均碳排放（8.93 吨 CO2e）及人均农业人口碳

排放（0.96 吨 CO2e）均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。在人民生活水

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，农业食物系统低碳转型与重要农产品和食

物供给及居民膳食营养需求提升还存在一定矛盾，导致农业食

物系统低碳转型驱动力不足。另外，我国种养殖生产碳排放基数

大，面临增产减排降污协同关键技术缺乏等问题。同时，农业减

排技术的成本收益综合评估研究相对滞后，综合模式较少且缺乏

区域针对性推广。要真正做到提质增效，低成本经济实用减排技

术研发和应用还面临诸多挑战。

（三）农业碳排放核证标准化体系建设滞后

碳排放核算方法、排放因子、核算细分领域等都是制约碳排

放核证的关键因素。截至 2016 年，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了发电

企业等 24 个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，也相继发

布了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》系列国家标准，但均未涉

及农业领域。自碳市场试点期以来，国家发改委共发布了近 200

项 CCER 项目方法学，但涉及农业领域不足 20 项。可见，当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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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领域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学、指南和标准远不能满足未来农业

项目开发与核证需求，尤其难以支撑“大食物观”的树立，种

养殖业产前到产后全链条碳排放核算报告与核证标准体系亟需

完善。

二、对策建议

（一）适时重启 CCER 市场，加强核证机构监管，完善农业

碳交易体系

建议尽快出台新的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，优化项目审定

与核证流程，更新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，细化农业领域审定与

核证标准，适时重启全国统一的 CCER 市场。同时，各部委加强

协调和政策管控力度，通过政策立法，规范碳交易项目开发流

程及市场行为，力促 CCER 市场与配额市场的统一协调。充分发

挥 CCER 市场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补偿机制，增加农业产业

附加值，促进农林生态系统碳汇功能提升，推动农业减排固碳技

术研发与推广。同时，加强核证机构监管，本着“专业的人做专

业的事”原则，加大多部门联合行政调控力度，发布严谨的自愿

减排交易管理办法，加强对于核证机构的认定和监管，从方法学

开发、项目开发和备案、减排量签发等整个流程做到动态实时监

控，保证 CCER 项目的高质量交易；同时，制定严格的机构和

从业人员准入制度，提升核证机构人员素质，建立良好的市场

口碑。

（二）加强农业碳排放核证方法学、指南与规范研究，构建

核证标准化体系

加大农业碳排放核算方法学、规范、指南和标准等的开发力

度，加强人员、项目和经费投入，科技部设立农业碳排放核算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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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相关专项，给农业领域 CCER 减排项目开发提供足够支撑。国

家各部委统筹协调，农业农村部牵头成立方法学审评专家委员

会，为方法学的开发和发布严格把关，加强农业农村领域相关行

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制定力度。加快构建农业碳排放核证标准化

体系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农业碳排放核证机制，实现农业碳排放核证

常态化

加强政策约束，健全体制机制，在碳市场管理办法、碳交易

项目方法学开发、核证人才培训及核证机构管理等方面发挥主管

机构的作用，为碳排放核证制度的完善提供基础支撑和政策保

障。加快构建并完善“政、产、学、研、用、金”六位一体的碳

排放核证制度体系，创新政府引领、产业主导、理论创新、技术

研发、典型示范和市场（金融）调控的多途径融合模式。加大对

农业碳排放核证制度政策支持力度和经费投入，鼓励涉农机构参

与碳排放核证标准化体系建设，鼓励涉农企业、合作社及大户开

展低碳转型技术革新，积极参与碳市场。

（四）瞄准“双碳”目标，积极稳妥推进农业食物系统绿色

低碳转型发展

充分考虑农业食物系统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属

性，在确保粮食生产和食物供应的前提下，结合产前、产中和产

后各环节的特性，明确以产前能源优化调整为首、产后减损低碳

消费为次、最后针对生产过程的农食系统绿色低碳转型战略优先

序。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种养殖业减排固碳、植物肉替代蛋白研发

和食物系统低碳标识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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